
宜 蘭 縣 礁 溪 鄉 民 代 表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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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五、閉    會

 備     註

1.代表及鄉公所提案，應於開會前 5日以書面送

交本會彙辦。

2.鄉公所提案請自行印製16份，送交本會。

3.本會預定議程表得視實際情形調整之。

宜蘭縣礁溪鄉民代表會第19屆第17次臨時會開幕典禮

暨預備會議事錄

一、預備會議

時　間：中華民國103年 2月 17日上午10時 50分

地　點：本會議事廳

出　席：吳主席朝煌、林副主席森枝、阮代表雪芳、張代表永德、      

簡代表阿忠、莊代表漢銘、賴代表木樹、李代表朝棟、     

游代表印壽、林代表金朝、吳代表秋玟

列　席：本會秘書陳韋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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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 席：吳主席朝煌

紀　錄：朱美玲

主席宣告開議

（一）報告事項：

1.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11人，宣告開議。

2.本會秘書報告本次議事預定議事日程表及其他事項。

（二）討論事項：

一、開幕典禮暨第1次會議

時　間：中華民國103年 2月 17日上午11時 35分

地　點：本會議事廳

出　席：吳主席朝煌、林副主席森枝、張代表永德、阮代表雪芳、      

簡代表阿忠、莊代表漢銘、賴代表木樹、李代表朝棟、       

游代表印壽、林代表金朝、吳代表秋玟

列　席：鄉長林錫忠、行政室主任吳昌喜、民政課課長黃海濤、財政課

長吳玉輝、工務課長鄭志昌、農經課長林志洋、社會課長林靜

瑩、主計主任劉玉娟、人事主任林太銘、政風室主任吳麗菁

（代理）、圖書館管理員吳兆平、幼兒園園長吳文典、清潔隊

長李輝文、觀光所所長洪文言、本會秘書陳韋志。

主  席：吳主席朝煌

主席致開會詞（行禮如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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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致開會詞（詳另錄）

紀　錄：朱美玲

（一）報告事項：

1.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11人，宣告開議。

2.本會秘書報告。（略）

（二）討論事項

鄉公所提案

1.為本所辦理「吳沙、三民、玉光及二結社區活動中心整修工

程」案，宜蘭縣政府補助新台幣50萬元整，敬請  貴會審

議。

2.為本所補助四結國小辦理102年度「發展學校體育計畫」、

玉石社區設備費用等2項業務，相關經費計新台幣10萬元

整，提請動支第二預備金，敬請  貴會審議。

3.為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補助本所辦理「101年 7月至102

年 6月環保志工中隊服務績效考評」獎勵金經費計新台幣2

萬元整，提請墊付，敬請  貴會審議。

4.為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補助本所辦理「103年整潔美化助

理員」僱工費計新台幣25萬元整，提請墊付，敬請  貴會

審議。

5.為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補助本所辦理「102年度推動執行

4



機關加強辦理資源回收工作績效」考核獎勵金計新台幣18

萬元整，提請墊付，敬請  貴會審議。

6.為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補助本所辦理「103年辦理資源回

收工作計畫」計新台幣71萬 2,256元整，提請墊付，敬請

貴會審議。

7.為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補助本所辦理「102年下半年度環

境清潔考核」獎勵金計新台幣20萬 8,330元整，提請墊付，

敬請  貴會審議。

8.為本所辦理102年度第1期作水稻稻熱病補助肥料資材補

助計畫，宜蘭縣政府補助新台幣6,000元整，提請墊付，

敬請  貴會審議。

9.為鼓勵設籍本鄉農民103年度休耕轉作種植地區特產，擬

每公頃補助2,000元，計需經費5萬2,000元整，提請墊

付，敬請  貴會審議。

10.為辦理李國棟等請求國賠案，賠償金額新台幣89萬

5,440元整，並給付 101年 3月 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

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，提請墊付，敬請 貴會審議。

代表提案：

   1.建議公所對溫泉區內建照核發需考量周圍居民的溫泉使用

權益，限制地下二樓以下不得同意開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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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  會：下午17：00分。

第2次會議

時　間：中華民國103年 2月 19日

地　點：本會議事廳

出　席：吳主席朝煌、林副主席森枝、張代表永德、阮代表雪芳、      

簡代表阿忠、莊代表漢銘、賴代表木樹、李代表朝棟、       

游代表印壽、林代表金朝、吳代表秋玟

列　席：鄉長林錫忠、行政室主任吳昌喜、民政課長黃海濤、財政課長

吳玉輝、工務課長鄭志昌、農經課長林志洋、社會課長林靜瑩、

主計主任劉玉娟、人事主任林太銘、政風室主任吳麗菁（代

理）、圖書館管理員吳兆平、幼兒園園長吳文典、清潔隊長李

輝文、觀光所所長洪文言、本會秘書陳韋志。

主  席：吳主席朝煌

紀　錄：朱美玲

第3次會議

時　間：中華民國103年 2月 19日上午10時 13分

地　點：本會議事廳

出　席：吳主席朝煌、林副主席森枝、張代表永德、阮代表雪芳、      

簡代表阿忠、莊代表漢銘、賴代表木樹、李代表朝棟、       

游代表印壽、林代表金朝、吳代表秋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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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　席：鄉長林錫忠、行政室主任吳昌喜、民政課長黃海濤、財政課長

吳玉輝、工務課長鄭志昌、農經課長林志洋、社會課長林靜瑩、

主計主任劉玉娟、人事主任林太銘、政風室主任吳麗菁（代

理）、圖書館管理員吳兆平、幼兒園園長吳文典、清潔隊長李

輝文、觀光所所長洪文言、本會秘書陳韋志。

主  席：吳主席朝煌

紀　錄：朱美玲

　　（一）報告事項：

1.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11人，全數出席宣告開議。

2.秘書宣讀第1次會議記錄（略）。

    （二）討論事項：

          鄉公所提案

1.為本所辦理「吳沙、三民、玉光及二結社區活動中心整修工

程」案，宜蘭縣政府補助新台幣50萬元整，敬請  貴會審

議。

2.為本所補助四結國小辦理102年度「發展學校體育計畫」、

玉石社區設備費用等2項業務，相關經費計新台幣10萬元

整，提請動支第二預備金，敬請  貴會審議。

3.為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補助本所辦理「101年 7月至102

年 6月環保志工中隊服務績效考評」獎勵金經費計新台幣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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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元整，提請墊付，敬請  貴會審議。

4.為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補助本所辦理「103年整潔美化助

理員」僱工費計新台幣25萬元整，提請墊付，敬請  貴會

審議。

5.為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補助本所辦理「102年度推動執行

機關加強辦理資源回收工作績效」考核獎勵金計新台幣18

萬元整，提請墊付，敬請  貴會審議。

6.為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補助本所辦理「103年辦理資源回

收工作計畫」計新台幣71萬 2,256元整，提請墊付，敬請

貴會審議。

7.為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補助本所辦理「102年下半年度環

境清潔考核」獎勵金計新台幣20萬 8,330元整，提請墊付，

敬請  貴會審議。

8.為本所辦理102年度第1期作水稻稻熱病補助肥料資材補

助計畫，宜蘭縣政府補助新台幣6,000元整，提請墊付，

敬請  貴會審議。

9.為鼓勵設籍本鄉農民103年度休耕轉作種植地區特產，擬

每公頃補助2,000元，計需經費5萬2,000元整，提請墊

付，敬請  貴會審議。

10.為辦理李國棟等請求國賠案，賠償金額新台幣89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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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,440元整，並給付 101年 3月 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

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，提請墊付，敬請 貴會審議。

代表提案：

1.建議公所對溫泉區內建照核發需考量周圍居民的溫泉使用

權益，限制地下二樓以下不得同意開挖。

散  會：下午17:00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

演　  詞

吳主席朝煌致開幕詞           中華民國103年 2月 17日

　      林鄉長、鄉公所各位課長、本會代表同仁暨陳秘書，大家早！

今天是本會第19屆第17次臨時會的召開，很感謝各位代表同仁

能在百忙當中踴躍出、列席這三天的會期，在此表示十二萬分的

謝意。

此次鄉公所原本提有 9項議案，後來臨時追加一案為「李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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棟等請求國賠案」，方才在預備會議有跟代表同仁說明，請本會

代表同仁對這些議案能多加詳閱，假如有不了解的地方，能提出

詢問並請公所相關人員詳加說明，最後預祝各位身體健康、萬事

如意，謝謝各位！

鄉公所提案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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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人：林錫忠

類　別：社會類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編　號：01號

案　由：為本所辦理「吳沙、三民、玉光及二結社區活動中心整修工程」

案，宜蘭縣政府補助新台幣50萬元整，敬請  貴會審議。

理　由：依據宜蘭縣政府103年 1月 7日府社區合字第1030003002D

號函辦理。

辦　法：敬請 貴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俟辦理103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

後辦理轉正。

決　議：照案通過。

提案人：林錫忠

類　別：財政類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編　號：02號

案　由：為本所補助四結國小辦理102年度「發展學校體育計畫」、玉

石社區設備費用等2項業務，相關經費計新台幣10萬元整，

提請動支第二預備金，敬請  貴會審議。

理　由：依據「預算法」及「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有關各

機關動支第二預備金帳務處理補充規定」辦理。

辦　法：敬請 貴會審議。

決　議：照案通過。

提案人：林錫忠

類　別：環保類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編　號：03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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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　由：為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補助本所辦理「101年 7月至102年

6月環保志工中隊服務績效考評」獎勵金經費計新台幣2萬元

整，提請墊付，敬請  貴會審議。

理　由：依據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102年 12月 4日環綜字第

1020034135號函辦理。

辦　法：敬請 貴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俟辦理103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

後辦理轉正。

決　議：照案通過。

提案人：林錫忠

類　別：環保類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編　號：04號

案　由：為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補助本所辦理「103年整潔美化助理

員」僱工費計新台幣25萬元整，提請墊付，敬請  貴會審議。

理　由：依據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102年 12月 25日府環廢字第

1020036699號函辦理。

辦　法：敬請 貴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俟辦理103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

後辦理轉正。

決　議：照案通過。

提案人：林錫忠

類　別：環保類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編　號：05號

案　由：為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補助本所辦理「102年度推動執行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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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加強辦理資源回收工作績效」考核獎勵金計新台幣18萬元

整，提請墊付，敬請  貴會審議。

理　由：依據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102年 12月 16日府環廢字第

1020035657號函辦理。

辦　法：敬請 貴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俟辦理103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

後辦理轉正。

決　議：照案通過。

提案人：林錫忠

類　別：環保類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編　號：06號

案　由：為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補助本所辦理「103年辦理資源回收

工作計畫」計新台幣71萬 2,256元整，提請墊付，敬請  貴

會審議。

理　由：依據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103年 1月 2日環廢字第

1030000153號函辦理

辦　法：敬請 貴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俟辦理103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

後轉正。

決　議：照案通過。

提案人：林錫忠

類　別：環保類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編　號：07號

案　由：為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補助本所辦理「102年下半年度環境

13



清潔考核」獎勵金計新台幣20萬 8,330元整，提請墊付，敬

請  貴會審議。

理　由：依據宜蘭縣政府103年 1月 27日府環廢字第1030002728號

函辦理。

辦　法：敬請 貴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俟辦理103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

後轉正。

決　議：照案通過。

提案人：林錫忠

類　別：農經類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編　號：08號

案　由：為本所辦理102年度第1期作水稻稻熱病補助肥料資材補助

計畫，宜蘭縣政府補助新台幣6,000元整，提請墊付，敬請

貴會審議。

理　由：依據宜蘭縣政府102年 11月 20日府農務字第1020187336號

函辦理。

辦　法：敬請 貴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俟辦理103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

後轉正。

決　議：照案通過。

提案人：林錫忠

類　別：農經類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編　號：09號

案　由：為鼓勵設籍本鄉農民103年度休耕轉作種植地區特產，擬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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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頃補助2,000元，計需經費5萬2,000元整，提請墊付，

敬請  貴會審議。

理　由：依據礁溪鄉補助農民推展轉作地方特產作物計畫。

辦　法：敬請 貴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俟辦理103年度第一追加（減）

預算後辦理轉正。

決　議：照案通過。

提案人：林錫忠

類　別：民政類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編　號：10號

案　由：為辦理李國棟等請求國賠案，賠償金額新台幣89萬 5,440元

整，並給付 101年 3月 2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

之5計算之利息，提請墊付，敬請 貴會審議。

理　由：依據臺灣高等法院 102年度上國易字第12號民事判決辦理。

辦　法：敬請 貴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俟辦理103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

後辦理轉正。

決　議：照案通過。

代表提案：

提案人：吳朝煌

附署人：林森枝、張永德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案　由：建議公所對溫泉區內建照核發需考量周圍居民的溫泉使用權

益，限制地下二樓以下不得同意開挖。

15



理  由：建案開挖降低地下水位已對本鄉民眾造成生活影響，且影響

範圍大、戶數多，反映陳情不斷，請政府嚴格把關建照之核

發。

辦　法：建請 鄉公所採納辦理。

決　議：照案通過。

代表出席一覽表 

席 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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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

   姓

   名

日

期

張

永

德

阮

雪

芳

林

金

朝

吳

朝

煌

賴

木

樹

林

森

枝

游

印

壽

簡

阿

忠

莊

漢

銘

吳

秋

玟

李

朝

棟

103.2.17 11

103.2.18 11

103.2.19 11

合 3 

天

3

天

3

天

3

天

3

天

3

天

3

天

3

天

3

天

3

天

3

天

33

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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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

備

註

╳ △  /

： ： ：

代 代 代

表 表 表

請 缺 出

假 席 席

議決統計表

 提

件  案

      表

數

類

別

鄉

公

所

提

案

代

表

提

案

臨

時

動

議

人

民

請

願

案

合

計

行   政 1 1

財   政 1 1

主   計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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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  務 1 1

農   經 2 2

社   會 1 1

幼   兒

國   教

圖   書

環   保 5 5

觀   光

合   計 10 1 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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